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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琼团联字〔2018〕17号

关于举办2018年海南青年电子商务

创业大赛的通知

各市县（自治县）党委组织部、团委、农业局、商务会展局、工

信局，各高校团委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

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深化“中国青

年创业行动”和“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”，在全社会营造理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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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视、支持青年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，发现、培育一批走在“大

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前列的海南青年电商初创项目和人才，中共

海南省委组织部、共青团海南省委、海南省农业厅、海南省商务

厅、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联合举办 2018

年海南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大赛目的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

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，落实好中央关于

人才是第一资源、创新是第一动力的重要指示精神，通过大赛选

拔优秀电商创业人才和项目，为青年电商创业者搭建展示、融资、

对接平台，推动海南传统经济转型升级，促进“大众创业、万众

创新”工作深入开展；进一步营造青年创新创业氛围、激发青年

创新创业活力，优化我省电商创业环境，促进青年创新创业服务

体系建设。

二、大赛主题

青春创业，电商兴农

三、大赛时间

2018 年 6 月—9月

四、大赛分组与参赛条件

（一）大赛分组

1.初创企业组。面向已进行工商登记且成立时间不超过 5年

(含)，创业项目包含电子商务模式、采用电子商务技术的初创企

业；尚未接受过投资或仅接受过一轮投资；从事的行业领域不限。

2.农村电商专项组。面向工商登记注册时间不超过 8年(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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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涉农领域创业主体。参赛项目须符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方

向，以电商技术或模式经营涉农产品、涉农服务，如农产品销售

和配送、农技服务、乡村旅游、农村物流服务、共享农庄等。

3.电商人才组。面向从事以电子商务技术或模式为特征的创

业项目（包括淘宝店、微商店等），团队或个人均可报名。第一

申报人已经作为股东成立同类企业的，不得在本组报名。

（二）参赛条件

1.大赛参赛主体以公司或其它已注册的经济组织为主，其中

电商人才组未经注册的创业团队也可以报名（团队人数不少于 2

人、不超过 5 人）。企业组第一申报人须为公司股东（以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为准，不接受其它任何形式的证明）。

2.参赛企业或团队主要负责人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，团队平

均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（以身份证年龄为准）。

3.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作为划分参赛者年龄和分组、以及企

业成立时间的界限。

4.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；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

权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，经营规范，社会信誉良好；

产品、技术或商业模式具有较大投资价值。

5.以往曾在省级各类创业大赛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项目

不具报名资格。

6.同一参赛主体只能参与一个组别，各赛组不能重复报名。

五、大赛组织与流程

（一）报名、初选

1.报名时间： 6月 30 至 8 月 15 日，时间如有变动，以大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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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委会通知为准。

2.报名方式：参赛者登录大赛官网（www.yep.hi.cn）或关

注微信公众号（hubhainan）在线报名。报名截止后，大赛官网

报名通道将关闭。

3.报名资料：初创企业组和农村电商专项组申报参赛须提交

营业执照副本、法人代表身份证件等相关复印件、商业计划书（具

体参见官网模板）。电商人才组须提交创业计划书（参见官网模

板）和已在经营的网店（含移动端）网址、店名等，个人身份资

料。

4.根据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评审组根据赛事规则，对报名材料

进行初审，确定参赛资格并通知报名者。

（二）初赛、辅导

1. 初赛将于 8 月下旬举行，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；参

赛团队必须到现场参加路演答辩。

2.将面向进入复赛的参赛者有针对性举办有关电商创业的

辅导活动。

（三）、复赛、决赛

复赛、决赛将于 9月在三亚举行。同期举办有关促进创业的

配套活动。

六、奖励与扶持政策

（一）奖金

大赛各组分别设立奖金：

1.初创企业组。设一等奖一名，奖金 7万元（税前，以下同）；

二等奖二名，奖金各 5万元；三等奖三名，奖金各 3万元；优秀

http://cxcyds.youth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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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三名 ，奖金各 1万元。颁发奖金和获奖证书。

2.农村电商专项组。设一等奖一名，奖金 5万元；二等奖二

名，奖金各 3万元；三等奖三名，奖金各 2万元；优秀奖三名，

奖金各 1万元。颁发奖金和获奖证书。

3.电商人才组。设一等奖一名，奖金 2万元；二等奖二名，

奖金各 1万元；三等奖三名，奖金各 6千元；优秀奖三名，奖金

各 4千元。颁发奖金和获奖证书。

4.另设组织奖。为了对大赛组织动员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各

市、县相关局、委、协会、个人等给予肯定和鼓励，大赛设立团

体组织奖 5个，个人贡献奖若干名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（二）融资支持

为入围半决赛的参赛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服务；向中国青年

创新创业板推荐获得一、二等奖的企业。

（三）创业服务

入围复赛的项目可申请入驻大赛合作园区，享受优惠的创业

扶持政策和优质的创业孵化服务，并辅导对接各地有关部门的政

策扶持。

（四）社会荣誉

入围半决赛的参赛者，符合条件的将获得加入各级农村青年

致富带头人协会、青年创业协会的资格。大赛获奖者在今后的青

年创业类评奖当中优先列为候选人。

（五）推报参加全国赛

对照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赛的标准，按获奖名次顺序

由高到低从获奖者当中推报选手参加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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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赛。

七、赛事组织工作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、共青团海南省委、海南省

农业厅、海南省商务厅、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三亚市人民政

府

承办单位：共青团三亚市委、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、三

亚市科技工业发展委员会、三亚市商务会展局

协办单位：海南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
协助单位：海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、海南省农村青年致富带

头人协会、海南省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、海南省青年电商人才交

流促进会、海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、三亚市农村青年致富带

头人协会

（二）组委会

大赛成立委员会，由主办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，领导大赛的

整体计划和统筹组织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，办公

室成员主要由团省委青年发展部、团三亚市委的人员组成。

（三）评审

组委会设立评审组，评审委员由企业家、投资人、青年创业

导师和有关行业专家组成。评审技术文件另行发布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协同联动。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，充分

调动创业者参与积极性，采取组织化和社会化动员相结合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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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积极推荐、遴选一批优质项目和优秀青年参赛。鼓励有条件

的市、县举办初赛。

2.大力宣传，扩大影响。本次大赛是第五届“创青春”中国

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活动的组成部分，各市、县要切实把

宣传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创新方式方法，扩大活动影响；

进一步加强与主流媒体和网络新媒体的合作，形成对大赛的整体

宣传，大力弘扬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理念，紧密结合中国

青年创业行动计划，引导青年创新创业、成就梦想。

3.精心组织，形成合力。各市、县团委要积极动员各方力量，

精心组织，发掘优秀人才和项目。鼓励基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

协会、青年创业协会等青年社会组织参与赛事组织工作，推荐会

员报名参赛。努力推动部门协作、社会联动，共同推进工作落实。

4.汇总情况，报送信息。各市、县团委要指定一名联络员，

及时报送本地赛事报名及推进情况。

团省委联系人： 陈仕英 65330161

王旭光 13086002677

电子邮箱：hntwqg@vip.163.com

团三亚市委联系人： 梁天鸿 88250101（18976809669）

董白麓 13518074290

电子邮箱：sygqt2012@163.com

附件：2018 年海南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组委会成员名单

mailto:hntwqg@vip.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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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8 年海南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组委会

成员名单

主 任：盖文启 共青团海南省委书记

副主任：黄正恩 省农业厅总农艺师

姚 磊 省商务厅副厅长

陈万馨 省工信厅副厅长

戴玉明 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陈文强 共青团海南省委副书记

成 员：段旭斌 共青团海南省委青年发展部负责人

朱志兴 共青团三亚市委书记

王建浩 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

林 春 省农业厅信息中心主任

龚庆林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

王艳琴 省工信厅信息产业处处长助理

组委会办公室：负责赛事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段旭斌兼

任，副主任由三亚团市委书记朱志兴兼任，成员由三亚科工信局、

三亚市科工委、三亚市商务会展局、海南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、

海南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等相关人员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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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海南省委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日印发


